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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對可持續發展政策的建議 

1. 推動產品碳審計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現正就「長遠減碳策略」展開全港性公眾參

與，以冀制訂香港發展成為更低碳經濟體系的長期目標、可行方向和

行動方案。本會認為，為打造低碳社會，本港除了從提升建築物能源

效益、採用更多零碳燃料發電以及發展綠色交通系統等方面入手之

外，更應大力鼓勵市民實踐低碳的生活模式。為此，政府應以前瞻性

的視野，加緊推動產品層面的減排和碳管理，藉以促進市民行為的改

變。 

事實上，推動產品碳審計已經是當今世界方興未艾的潮流；許多

國家的政府紛紛帶頭推出碳標籤計劃，推動商界減低在產品製造和營

運過程中溫室氣體的排放，並加強消費者的低碳意識。本會建議，香

港應緊貼世界趨勢，儘快建立一套既符合國際標準又適合本地商家實

際情況的產品碳審計體系和「產品碳足印」認證制度。 

政府應致力推動在本港形成一個由商家、消費者、第三方服務提

供者以及政府等持份者共同參與、有利於碳審計發展的「生態系統」；

除了支持業界建立和推廣產品碳審計認證制度和服務體系外，亦可考

慮透過「環保和自然保育基金」或者設立類似「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的專項資助計劃，為業界推廣和實施碳審計提供財務誘因。 

2. 推廣碳補償的實踐 

碳補償(Carbon Offset)是近年國際上漸趨流行的減碳策略，倡導

機構、個人透過自身的行動或購買相關的服務來進行「碳中和」，以

達致減少淨碳排放的效果。推行碳補償不但能產生實際的環保效益，

亦能促使人們更加清楚和注重自己的生活、工作以及營商活動對環境

所造成的影響，推動減碳意識更加深入人心。 

本會認為，香港須留意並緊貼國際上可持續發展的最新動態；政

府應鼓勵、支持業界在本港引入和推廣碳補償的概念與實踐，並以身

作則，率先在政府以及公營機構的工程和項目中踐行碳補償。 

同時，特區政府可牽頭進行相關的可行性研究，整合金融、學術、

工商業、專業服務等相關界別的力量，探討在香港發展碳補償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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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和交易平台，推動環保權益的巿場化，為香港的金融與商業創新

開闢新領域。 

3. 為綠色產業提供財稅誘因 

發展綠色產業具有促進經濟和改善環境的雙重作用。企業邁上以

「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為本的綠色發展之路，一方面可透過節

能減排來降低營運成本，另一方面亦可藉著投資環保技術，拓展商機

和增強回報，提升競爭力。同時，綠色產業的發展更是促進產業多元

化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有助於擴闊本港的經濟基礎。 

業界希望特區政府在推動綠色產業方面發揮更積極的角色。除了

為綠色產業的發展制定更到位的支援政策之外，政府亦應考慮為企業

推行綠色生產和綠色營運提供財稅誘因，例如對投資環保設備以及採

購環保服務的支出給予多倍的扣稅額。 

本會亦建議，政府應進一步簡化各種與環保相關資助計劃包括

「回收基金」等的申請手續，以提高業界參與的興趣；更可參考「發

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項下設有「企業支援

計劃」的做法，向「可持續發展基金」注資並增設「可持續發展基金 

(企業支援計劃)」，以配對的方式，為業界發展綠色產業以及提升環

保效益提供資助。 

4. 強化固廢收費計劃的前期工作 

    政府正加緊都巿固體廢物收費的立法工作，希望按「污者自付」

的原則在香港落實垃圾收費。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政府在制定政策的

過程中進行了周密的籌劃和試驗，並就垃圾收費的方案逐步在社會各

界建立了共識；但從海外的經驗來看，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落實的關鍵

仍在於公眾教育、宣傳以及鼓勵持份者的參與。 

    本會認為，本港在實施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時，須預留足夠的

準備期和適應期；政府應投入充足的資源，確保準備工作落實到位。

例如，政府須儘早開展全方位的公眾教育與參與活動，透過通俗易懂

的資料和宣傳手法，幫助各階層人士瞭解收費計劃的目的和運作細

節；環境保護署設立的外展隊應積極與各種社區組織和社群網絡加強

合作，以市民熟悉的人際脈絡和較易接受的方式，更有效地讓收費計

劃的信息「入邨入屋」；政府尤應加強對學校的推廣宣傳，提升未來

一代的減廢減碳意識，更可透過學生帶動家庭，推動社會樹立珍惜資

源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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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施行寓禁於徵的同時，政府亦應進一步強化垃圾的分類回收工

作，完善固體廢物的分類、收集及分隔系統，以便利市民對廢物進行

源頭分類，減少廢物的棄置和垃圾費的支出。本會建議政府應增撥資

源，鼓勵及協助物業管理公司在屋苑、商業樓宇設立更多廢物分類設

施；同時應加緊設立廚餘回收再造的設施和廚餘的收集服務，並加強

與科技界、工業界加強合作，以開發更多適合本港居住環境的廚餘儲

存、處理技術和設備。 

    鑑於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影響到全港各階層，所有家庭均需為此而

增加額外的開支，本會建議政府設立一項「減廢基金」，將每年因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所得的收入撥入其中。基金既可撥款資助各機構推行

減廢的項目和相關的宣傳推廣活動，亦可用來推行豁免和援助性措

施，為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更可設立獎勵機制，對低棄量住戶予以

表彰和獎賞，強化社會各界減廢的動力。 

5. 加碼促進電動車普及 

    2018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政府「繼續鼓勵市民使用新能源車輛，

長遠希望本港的新登記私家車最終全是新能源車」。香港要建設宜居

城市，整治路面空氣污染是重要的一環；以使用潔淨能源的電動車逐

步取代傳統的石油能源汽車，不但是改善空氣質素的必行之舉，亦是

邁向低碳社會的必經之路，更可為本港打造「智慧城市」創造條件。 

    截至 2019年 5月底，全港共有 11,857部電動車輛可在路面行走，

佔全港已登記之車輛總數低至不足 2%。本會建議，為改善本港電動

車輛增長速度緩慢、普及程度差強人意的局面，政府對於推動電動車

輛的使用應有更清晰的政策理念和目標，亦要以「追落後」的態度加

大政策執行的力度。 

    本會建議，政府及時檢討和優化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安排的成

效，考慮為有關的財稅誘因加碼；並可透過提供泊車、充電的優惠以

及行駛便利化安排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吸引市民轉用電動車。同時， 

政府應加強與停車場、屋苑、電力公司等的合作，進一步完善電動車

的基建設施和相關配套；並可考慮以提供津貼的形式，鼓勵私人企業

擴充及優化電動車充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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